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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吳郁娟
電話：(02) 7736-6074
電子信箱：tali.wu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文(三)字第11325020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各大專校院執行學海計畫相關注意事項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113年5月31日臺教文(三)字第1132501813號函計達。

二、各校執行學海計畫時，請注意避免下列事項：

(一)未訂定選送生生活費支給標準。

(二)未全額補助選送生1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。

(三)未於選送生出國前核撥補助經費，選送生返國後，學校

延遲撥付剩餘補助經費。

(四)行政契約書用印欄位僅選送生簽名，未有校方用印或代

表人簽名。

(五)未確實輔導選送生持可於當地國實習之簽證，例如告知

選送生可持免簽或觀光簽證入境實習國進行實習，卻提

醒渠等入境海關時不可提到入境目的為實習。

(六)選送生實習期間參加非屬實習計畫書範圍內之活動，例

如參加當地國遊學課程或非實習計畫相關之證照考試。

(七)實習待遇與校內行前說明會顯有差距，選送生被迫提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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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臺，導致實習時數不足。

(八)未於計畫實際執行期程結束後2個月內辦理結案。

(九)校內甄選公告涉及歧視身心障礙學生之文字。

(十)計畫主持人藉助或委託中間人仲介聯繫辦理學海計畫。

三、提醒各校確依「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

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」規定辦理，以避免發生上開

相關情事。另本部113年將續辦本案輔導訪視計畫，訪視結

果將作為核配受訪視學校補助款或選送生名額之重要參考

依據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國立臺灣科技大學(人力資源專案辦公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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